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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113

证券简称：金能科技 公告编号：

2018-099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结果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上海复星创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复星创富” ）及其一致行

动人唐斌、张良森为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发限售股股东，截至本

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合计持有公司38,095,23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636%。 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合计持有公司31,444,67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652%。

截至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董事伊国勇先生、单曰新先生、王忠霞女士、刘红伟先生分

别持有公司股份1,757,000股、1,467,000股、1,247,000股、1,217,000股， 分别占公司总

股本的0.260%、0.217%、0.184%、0.180%；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刘吉芹女士、韦天良先生、曹勇

先生、范安林先生分别持有公司股份1,037,000股、1,207,400股、645,000股、287,000股，

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0.153%、0.179%、0.095%、0.042%，其中韦天良、曹勇、范安林通过君创

百基（齐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韦天良于2018年8月16日

起不再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具体详见《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解聘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0）；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谷文彬之配偶张海霞持有公司股份1,

487,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220%； 公司监事袁静之配偶郜绪武持有公司股份24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6%，通过天一和（齐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伊国勇先生持有公司1,746,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258%；单曰新先生持有公司1,432,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12%；王忠霞女士持有公司

1,22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81%；刘红伟先生持有公司1,217,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180%；刘吉芹女士持有公司993,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47%；韦天良先生持有公司

1,065,478.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58%；曹勇先生持有公司595,276.21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088%；范安林先生持有公司278,223.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41%；谷文彬之配偶张

海霞女士持有公司1,36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02%；袁静之配偶郜绪武先生持有公

司220,377.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3%。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18年5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

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18-050），复星创富及唐斌、张良森拟通过大宗

交易、 集中竞价等方式择机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2,322,037股 （其中复星创富30,417,

275股，唐斌761,905股，张良森1,142,857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4.782%（其中复星

创富4.500%，唐斌0.113%，张良森0.169%）。 公司10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通过大

宗交易、集中竞价等方式择机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098,600股，即不超过总股本的

0.310%。

截至2018年11月30日，减持股份计划的减持时间区间已届满，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

间，复星创富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累计减持公司6,650,562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0.984%；公司10名董监高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累计减持公司457,543.89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0.068%。

本次减持完成后，复星创富仍持有公司股份31,444,6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52%；

公司10名董监高仍持有公司股份合计10,133,856.1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99%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复星创富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36,190,476 5.354% IPO前取得：36,190,476股

唐斌 5%以下股东 761,905 0.113% IPO前取得：761,905股

张良森 5%以下股东 1,142,857 0.169% IPO前取得：1,142,857股

伊国勇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1,757,000 0.260% IPO前取得：1,757,000股

张海霞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1,487,000 0.220% IPO前取得：1,487,000股

单曰新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1,467,000 0.217% IPO前取得：1,467,000股

王忠霞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1,247,000 0.184% IPO前取得：1,247,000股

刘红伟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1,217,000 0.180% IPO前取得：1,217,000股

刘吉芹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1,037,000 0.153% IPO前取得：1,037,000股

韦天良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1,207,400 0.179% IPO前取得：1,207,400股

曹勇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645,000 0.095% IPO前取得：645,000股

范安林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287,000 0.042% IPO前取得：287,000股

郜绪武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240,000 0.036% IPO前取得：240,000股

注：张海霞之配偶谷文彬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韦天良于2018年8月16日起不再担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郜绪武之配偶袁静为公司监事，其通过天一和（齐河）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上海复星创富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6,190,476 5.354%

唐斌、 张良森是上海复星创富投资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高管， 上海复星

创富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是上海

复星创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管理人

唐斌 761,905 0.113%

唐斌是上海复星创富投资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高管， 上海复星创富投资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是上海复星创富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管理人

张良森 1,142,857 0.169%

张良森是上海复星创富投资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高管， 上海复星创富投

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是上海复星创

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管理人

合计 38,095,238 5.636%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上海复星创富

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4,745,

800

0.7021

%

2018/6/4

～

2018/11/3

0

集中竞

价交易

15.61 －

17.02

77,675,

810.00

未完成：

2567147

5股

31,444,676 4.652%

唐斌 761,905

0.1127

%

2018/6/4

～

2018/11/3

0

集中竞

价交易

14.13 －

15.50

11,456,

335.79

已完成 0 0%

张良森

1,142,

857

0.1691

%

2018/6/4

～

2018/11/3

0

集中竞

价交易

17.60 －

17.60

20,114,

283.20

已完成 0 0%

伊国勇 11,000

0.0016

%

2018/6/4

～

2018/11/3

0

集中竞

价交易

17.81 －

18.09

196,582.00

未完成：

189000

股

1,746,000 0.258%

张海霞 122,000

0.0180

%

2018/6/4

～

2018/11/3

0

集中竞

价交易

13.87 －

17.44

1,869,

490.00

未完成：

178000

股

1,365,000 0.202%

单曰新 34,500

0.0051

%

2018/6/4

～

2018/11/3

0

集中竞

价交易

16.55 －

17.20

571,660.00

未完成：

265500

股

1,432,500 0.212%

王忠霞 26,000

0.0038

%

2018/6/4

～

2018/11/3

0

集中竞

价交易

13.39 －

18.00

417,340.00

未完成：

224000

股

1,221,000 0.181%

刘红伟 0 0%

2018/6/4

～

2018/11/3

0

集中竞

价交易

0－0 0

未完成：

250000

股

1,217,000 0.180%

刘吉芹 44,000

0.0065

%

2018/6/4

～

2018/11/3

0

集中竞

价交易

17.88 －

18.20

795,696.00

未完成：

191000

股

993,000 0.147%

韦天良

141,

921.70

0.0210

%

2018/6/4

～

2018/11/3

0

集中竞

价交易

13.99 －

15.52

2,040,

751.12

未完成：

159928.3

0股

1,065,

478.30

0.158%

曹勇 49,723.79

0.0074

%

2018/6/4

～

2018/11/3

0

集中竞

价交易

15.35 －

18.00

843,150.63

未完成：

80276.21

股

595,276.21 0.088%

范安林 8,776.32

0.0013

%

2018/6/4

～

2018/11/3

0

集中竞

价交易

15.35 －

15.52

135,335.24

未完成：

62973.68

股

278,223.68 0.041%

郜绪武 19,622.08

0.0029

%

2018/6/4

～

2018/11/3

0

集中竞

价交易

15.42 －

15.42

302,633.26

未完成：

40377.92

股

220,377.92 0.033%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刘红伟先生未实施减持。 公司披露减持计划的其他股东、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减持符合承诺的减持数量及时间区间规定。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12/1

证券代码：

603008

证券简称：喜临门 编号：

2018-071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喜临门家

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及修订 〈公司章程〉 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44）；

2018年11月16日，公司召开了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及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经营范围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了由浙江省工商行政

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基本登记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143011639A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灵芝镇二环北路1号

法定代表人：陈阿裕

注册资本：叁亿玖仟肆佰捌拾伍万柒仟柒佰捌拾柒元

成立日期：1996年11年06日

营业期限：1996年11月06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软垫家俱，钢木家俱，通用零部件，保健器材（不含医疗器械），电机，电子设备，电子元器

件，智能家居用品，家用电器，灯具，音响设备，床上用品，日用金属制品，服装鞋帽，文具，办公用品，装饰

材料及装潢材料（除危险化学品），海绵、工艺制品，纺织品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家俬产品、保健食

品（凭许可证经营）、日用百货的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仓储服务；家俬信息咨询服务，健康管理及咨询

（不含诊疗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600061

证券简称：国投资本 公告编号

:2018-058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股票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销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国投安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1289号)核准，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国投资本” 或“公司” ）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A股）532,978,014股， 发行价格为15.01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999,999,

990.14元，扣除全部发行费用人民币104,088,016.04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

895,911,974.10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7年10月20日出具的信

会师报字[2017]第ZG12243号《验资报告》确认，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公司将本次非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7,895,911,974.10元全部用于向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

证券” )增资。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

截至2018年11月28日，本公司共有2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到账时存放金额 期末余额

兴业银行北京月坛支行 321150100100174335 4,999,999,990.14 27,643,668.28

工商银行北京南礼士路支行 0200096819000095502 3,000,000,000.00 827,511.86

注：上述兴业银行北京月坛支行和工商银行北京南礼士路支行“到账时存放金额” 包含104,088,

016.04元发行费用（不含税），“期末余额” 为尚未划转的发行费用及孳息等。

截至2018年11月28日，子公司安信证券募集资金专户兴业银行深圳八卦岭支行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到账时存放金额 期末余额

兴业银行深圳八卦岭支行 337050100100277718 7,895,911,974.10 0

注：上述兴业银行深圳八卦岭支行账户已于2018年11月28日注销。

三、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鉴于安信证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八卦岭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资金已按规

定用途使用完毕，安信证券于2018年11月28日办理了开户银行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手续。 公司、安信证

券与保荐机构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签署的《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1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491

证券简称：龙元建设 编号：临

2018-115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台县始丰街道唐

兴大道玉湖区块改造项目的预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概述

根据浙江政府采购网（http://www.zjzfcg.gov.cn/） 2018年11月30日布的《天台县始丰街道唐

兴大道玉湖区块改造项目(A1-A9区块安置房PPP项目)预中标结果公示》，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牵头方）和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体预中标社会资本名称。 龙元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主要负责项目招投标工作、投融资、建设、运营、管理及移交；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主要负责设计。 现将本次预中标PPP项目概况公告如下：

1、项目名称：天台县始丰街道唐兴大道玉湖区块改造项目

2、项目招标人：天台县人民政府始丰街道办事处

3、项目估算：243,983.05万元

4、合作期限及合作期限：本项目采用 PPP（设计-建设-运营维护-移交）模式运作；项目合作期不

超过15年，其中建设期不超过3年，运营12年。

5、项目内容：

（1）A1-A9区块安置房用地面积为152,908.93㎡，总建筑面积约为504,599.47，地上建筑面积约

为382,272.33㎡（其中住宅建筑面积约为344,045.09㎡，商业面积约为34,404.51㎡，配套用房面积约为

3,822.72㎡），地下建筑面积约为122,327.14㎡；

（2）幼儿园，用地面积约5,428.97㎡，建筑面积约5,429㎡；

（3）邻里中心及配套停车场，用地面积约6,482.49㎡，地上建筑面积约5,000㎡，地下建筑面积约5,

000㎡；

（4）周边市政道路共计约62,151㎡。

二、风险提示

1、该项目目前处于预中标公示阶段，本公司能否获得此次招标的《中标通知书》尚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

2、项目总投资、项目履行条款等均以正式合同为准。 公司将根据该项目进展情况按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1月30日

证券代码：

000998

证券简称：隆平高科 公告编号：

2018-141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诚通中信农业结构调整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增资的进展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年2月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九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中信现代农业产业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增资的议案》，公司对诚通中信农业结构调整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历史名称：中信现代农业产

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产业基金” ）增加认缴出资7,400万元，本次认缴出资完成后，公司

对产业基金的认缴出资由2亿元变更为2.74亿元。

截至2018年11月28日， 产业基金已收到注册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更新后的 《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诚通中信农业结构调整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82GEF4P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A区H0204

执行事务合伙人：中信农业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施亮）

成立日期：2016年08月15日

合伙期限：2016年08月15日至2024年08月14日

经营范围：农业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

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3856

证券简称：东宏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60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2018年11月25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2018年11月30日以现场结合电话会议方

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会议由董事长倪立营先生召集并主持。 会议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支出，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保证募集资

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拟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即以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其流动资金。本次补充流动

资金的募集资金自2018年12月1日起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即从2018年12月1日起到2019年11月30

日止。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本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

本议案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本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东宏股份关于再次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全体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公司拟

继续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在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

行和主营业务发展、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

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本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

本议案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本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东宏股份关于继续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了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全体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公司

继续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

本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本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

本议案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本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东宏股份关于继续使

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备查文件：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

603856

证券简称：东宏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61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8年11月30日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8年11月25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送达。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

出席监事3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杨翠伟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全体监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认为本

次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同意公司将闲置募集资金中10,

0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本议案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本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东宏股份关于再次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认为公司拟

继续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

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

相关规定。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

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事项。

本议案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本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认为公司为

提高闲置的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以增加公司收益，在确保不影响公司资金本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最

高额度不超过25,0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自有资金，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

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

买理财产品，相关的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25,0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的事项。

本议案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本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东宏股份关于继续使

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备查文件：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

603856

证券简称：东宏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62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期限为自

2018年12月1日起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即从2018年12月1日起到2019年11月30日止。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7]1825号）文核准，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933万股，发行价10.89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37,203,700.00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489,800,700.00元。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

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17年11月1日出具了瑞华验字（2017）第37020003

号《验资报告》，确认募集资金已到账。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

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公司与保荐机构、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投项目规划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序号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实施主体

1

年产3.6万吨聚乙烯（PE）管材、管件技术开

发项目

204,020,700.00 公司

2

年产2.5万吨钢丝网增强聚乙烯复合管材、管

件扩建项目

185,780,000.00 公司

3 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00.00 公司

合计 489,800,700.00 --

为顺应管道市场发展趋势和行业格局变化， 公司于2018年9月6日召开的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作出决议，终止年产2.5万吨钢丝网增强聚乙烯复合管材、管件扩建项目；变更年产3.6万吨聚乙烯

（PE）管材、管件技术开发项目实施地点及调减该项目使用募集资金金额；新增年产6000吨双轴取向聚

氯乙烯（PVC-O）管材项目、年产8万吨新型防腐钢管项目、偿还银行贷款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截止2018年11月23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18281.88万元。

二、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归还情况

公司于2017年11月2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的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其流动资金，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自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使用

期限不超过12个月，即从2017年11月24日起到2018年11月23日止。

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已将上述募集

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公司不存在到期未归还募集资金的情况。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18年9月6日、2018年11月16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关于

提前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支出，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保证募集资

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拟以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其流动资金，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自2018年12月1日起使用期限

不超过12个月，即从2018年12月1日起到2019年11月30日止。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归还到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本次补充流动资金，以1年为期限计算，可减少利息支出478.5万元（按同期银行存贷款

利率差计算）。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 同时公司将

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做好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与使用工作。 若募集资金项

目因发展需要，实际实施进度超出预期，公司将随时利用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及时归还，以确保项目进

度。 同时，公司承诺，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证券投资，暂时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

生产经营使用，不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

等的交易。 本公司不存在证券投资的情况。

四、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公司于2018年11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

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其流动资金，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自2018年12月1日起使用期限不

超过12个月，即从2018年12月1日起到2019年11月30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意见，同意本次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2018

年12月1日起计算。

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五、专项意见说明

1、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 保荐机构认为： ①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8年11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

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 ②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

保荐机构对东宏股份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无异议。

2、独立董事意见

鉴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暂时处于闲置状态，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的前提下，使用其中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

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该笔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通过直接或间接

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同意本

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

2018年12月1日起计算。

3、监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六、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核查意见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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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在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和主营业务发展、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用

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理财产品。 授权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7]1825号）文核准，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933万股，发行价10.89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37,203,700.00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489,800,700.00元。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

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17年11月1日出具了瑞华验字（2017）第37020003

号《验资报告》，确认募集资金已到账。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

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公司与保荐机构、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

二、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并经公司于2018

年11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使用额度

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2、产品种类

在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和主营业务发展、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

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理财产品。

3、资金来源

公司闲置的募集资金。

4、决议有效期

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5、实施方式

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等的具体事项在投资限额内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组织实施。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购买标的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风险可控。 公司按照决策、

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理财产品购买的审批和执行程序，确保募集资金安全。 独立董事、监事

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 通过

适度理财，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全体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专项意见说明

1、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 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 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该事项及其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

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基于以上意见，保荐机构同意东宏股份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

安全的前提下，拟继续使用不超过1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

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理财产品，不存在违反《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的情形，有利于提

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收益，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也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相关

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因此，独立董事同意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事项。

3、监事会意见

公司拟继续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 用于投资安全性高、 流动性

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最高额度

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事项。

六、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核查

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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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提高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

益，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

有保本约定， 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理财产品。 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

效。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一、本次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概述

为提高公司闲置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在保证正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情况下，公司拟继续使用不超

过人民币25,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具体情况如下：

1、使用额度

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2、产品种类

选择适当时机，阶段性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

年的理财产品。

3、资金来源

公司闲置的自有资金。

4、决议有效期

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5、实施方式

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等的具体事项在投资限额内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组织实施。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购买标的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风险可控。 公司按照决策、

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理财产品购买的审批和执行程序，确保自有资金安全。 独立董事、监事

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所需资金的前提下进行的， 不影响日

常经营资金的正常运转。 通过进行适度购买理财产品，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全体股东谋取

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专项意见说明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资金本金安全的情况下， 计划继续使用不超过25,000万元暂时

闲置的自有资金适时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理财产品，

不存在违反《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情形，有利于提高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

率，获得一定的收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因此，独立董事同意本次使用部分闲置自

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事项。

2、监事会意见

公司为提高闲置的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以增加公司收益，在确保不影响公司资金本金安全的情况

下，继续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25,0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自有资金，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

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

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相关的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25,000万元人民币的

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事项。

五、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1日


